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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行政規則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29 日 
內政部令  台內警字第 0960002560 號 

訂定「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小貨車及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作業規

定」，自發布日生效。 
 附「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小貨車及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作業規定」 

部  長 李逸洋 

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小貨車及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 
作業規定 

一、本作業規定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 本作業規定所稱防竊辨識碼，指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小貨車及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之車

身號碼或引擎號碼。 
三、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一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之製造廠、

代理商或進口商，應於下列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 
(一) 大樑、底鈑或防火牆。 
(二) 引擎蓋。 
(三) 引擎本體。 
(四) 行李箱蓋或尾門。 
(五) 右前葉子板。 
(六) 右後葉子板。 
(七) 左前葉子板。 
(八) 左後葉子板。 
(九) 左前門。 
(十) 右前門。 
(十一) 左後門。 
(十二) 右後門。 
(十三) 變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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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行車電腦。 
(十五) 隨車音響。 

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未具備前項各款規定零組件者，免於該零組件加設防竊

辨識碼。 
小貨車以底盤型式出廠者，免加設防竊辨識碼。 

四、第三點實施始日之起算方式如下： 
(一) 國內產製者：以出廠日為準。 
(二) 進口者：以裝船日（國外出口日）為準。 

五、 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之變速箱、行車電腦及隨車音響，加設防竊辨識碼確有困難

者，得免加設之。但應以車身或引擎號碼以外之編碼、標示碼或其他辨識碼替代。 
依前項規定免加設防竊辨識碼者，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之製造廠、代理商或

進口商應建立替代編碼、標示碼或其他辨識碼與車身或引擎號碼之對應資料，並應提供公務

機關查詢。 
六、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特定零組件加設之防竊辨識碼，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防竊辨識碼必須加設於指定零件之適當位置，使其不因使用工具安裝、調整或拆卸鄰近零

件時而損壞、不因撞擊而損壞及不因正常施作如防銹、塗料而損壞。 
(二) 防竊辨識碼安裝位置，不因指定零件被拆卸即分離。 
(三) 防竊辨識碼必須完整位於原始通知之位置。 

七、 採用於特定零組件本體產生不可回復痕跡之方式（如打刻、熱鎔）加設防竊辨識碼者，除應

符合第六點規定外，其加設之部位須以目測即能清楚辨識出所有字體。 
八、 採用附著於特定零組件表面之方式（如標籤、資料點）加設防竊辨識碼者，除應符合第六點

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標籤、資料點須難以磨除或全部移除且牢固附著於指定零件上，不因車輛正常使用而脫

落。 
(二) 標籤遭移除後，必須於相同安裝位置留下辨識碼原始碼資訊，以提供調查人員掌握證據。 
(三) 標籤、資料點上載印之防竊辨識碼被竄改後，必須於相同安裝位置提供原號碼或可知遭竄

改之資訊，以供辨識。 
(四) 標籤、資料點應具防偽功能。 

九、採用其他方式加設防竊辨識碼者，準用第六點至第八點之規定。 
變速箱、行車電腦及隨車音響，因材質不同，如加設之防竊辨識碼有事實足認難以符合

第六點至第八點之規定者，不適用之。 
十、 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之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商，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

起，應向內政部申請加設防竊辨識碼，其流程如下： 
(一) 由該車輛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商向內政部申請核准，內政部應於收件後十五個工作天內

完成審核，並將結果函復申請人。 
(二) 獲准後，由該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商自行或委託其他經銷商或廠商依核准內容加設。 



行政院公報 第 013 卷 第 020 期  20070129  內政篇 

3177 

(三) 完工後，由施工之製造廠、代理商、進口商、經銷商或廠商填發完工證明單。 
十一、 第十點第一款規定之申請，應填具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

識碼申請書（如附件一），並檢具下列資料，向內政部提出： 
(一) 適用車型、各車型加設防竊辨識碼之各項零組件部位、圖示。 
(二) 所採用防竊辨識碼之功能說明。 
(三) 受委託代為加設防竊辨識碼之經銷商或廠商明細資料。 

十二、 依第十點規定申請核准後，其適用車型、採用之防竊辨識碼加設方式或加設防竊辨識碼之

各項零組件部位有所變更或增減時，應將變更或增減情形以書面向內政部申請核准。 
十三、 第十點第三款規定之完工證明單（格式如附件二），應由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

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商印製一式二份，依核准內容加設防竊辨識碼完工後，由實際施工

加設之廠商填發，一份交車輛所有人據以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領牌，一份由加設廠商留存

或以電腦存檔方式備查。 
十四、 將防竊設備列為標準配備之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其車輛製造商得向內政部申

請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 
前項防竊設備應具有下列功能： 

(一) 該防竊設備得便捷車輛駕駛人啟動汽車。 
(二) 未獲授權之人非以車輛鑰匙嘗試進入或移動車輛時，得引人注意。 
(三) 未獲授權之人使用車輛鑰匙以外方式進入車內時，該項防竊設備應確保不會失效。 
(四) 防止成功進入車內之人啟動及操作汽車。 
(五) 確保該防竊設備具可靠性及持久性。 

十五、依第十四點規定申請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者，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每年得申請一次，每次限申請一款車型。 
(二) 申請時應填具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三），並檢具相關資料。 
(三) 經內政部核准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之車型，應由該車輛製造商、代理商或進口商依附件

二格式自行印製完工證明單使用，並於加設辨識碼零組件項目欄中勾選已配備防竊裝置

經核准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且載明內政部核准文號。 
十六、 申請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之車型，經發現有未列為標準配備之情形，或變更原申請之防竊

設備致不符合第十四點第二項各款規定者，內政部應依法撤銷或廢止該車型免除加設防竊

辨識碼之核准。 
十七、 內政部對於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之車型，應自該車型免除實施日起統計其失竊率，並以三

個月為一期，檢討其防竊成效。 
前項失竊率之計算方式，以該車型車輛免除加設期間之失竊數除以掛牌數再乘以一

百。 
經統計當期失竊率高於前一期者，得通知該車輛製造商改善。 
經統計連續三期失竊率高於前一期者，得依法撤銷或廢止該車型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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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准。 
自免除實施日起，經統計失竊率低於前二期，且經評估認該車型所配備之防竊設備對

降低失竊率確有功效者，得依該車輛製造商之申請，自該車型免除實施日第二年起，核准

該車輛製造商所生產，將相同防盜設備列為標準配備之其他車型，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 
前項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車型之申請、核准及撤銷或廢止核准，依第十五點、第十六

點及第一項至第三項點規定辦理。 
十八、 依第十六點及第十七點規定依法撤銷或廢止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之核准者，內政部應敘明

撤銷或廢止理由，以書面通知該車輛製造商，並指定該車型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之

實施日期，且應給予九十日以上之緩衝期。 
不服內政部撤銷或廢止核准之決定者，得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內政部提出申復。 
內政部收到前項申復後，應即進行評估，並於收件後三十日內回覆該車輛製造商。 

十九、 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之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商，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應向

內政部申請於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其特定零組件項目、防竊辨識碼加設規範與完

工證明文件之申請及核發，準用普通重型及輕型機器腳踏車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作

業規定。 
新登檢領照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一日起，須出具加設防

竊辨識碼完工證明單，始得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領牌。 
前項實施始日之起算方式如下： 

(一) 國內產製者：以出廠日為準。 
(二) 進口者：以裝船日（國外出口日）為準。 

二十、 依本作業規定所填發之完工證明單，其效力限於車輛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及新領牌

照之用途，不作其他證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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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特定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申請書 

一、申請廠商名稱：                                  

二、申請廠商統編：           

三、申請廠商地址：                                  

四、申請廠商電話：                                  

五、加設車輛廠牌：                                  

六、適用車型、各車型所採用之防竊辨識碼加設方式及各項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之部位及圖示。 

七、所採用防竊辨識碼加設方式功能說明資料。 

八、受委託代為加設防竊辨識碼之廠商明細資料。 

九、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十、申請廠商負責人：           （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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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單號：            

 
 

○○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特定零組件防竊辨識碼加設完工證明單 

（此處加蓋公司章） 
廠牌  核准文號    年   月   日台內警字第      號 
車別  加設防竊辨識碼零組件項目（已加設者勾選） 
型式  １、□大樑／底鈑／防火牆 ２ □引擎蓋 ３ □引擎本體 

排氣量  ４、□行李箱蓋／尾門 ５ □右前葉子板 ６ □右後葉子板

出廠年月  ７、□左前葉子板 ８、□左後葉子板 ９ □左前門 
顏色  １０、□右前門 １１、□左後門 １２、□右後門 

引擎號碼  １３、□變速箱 １４、□行車電腦 １５、□隨車音響

車身號碼  □已配備防竊裝置經核准免除加設防竊辨識碼 
加設日期    年   月   日 

說

明 

１、本證明單由實際施工加設廠商填發。 
２、本證明單為一式二份，一份交車輛所有人據以向監理

機關辦理領牌、一份由加設廠商留存或以電腦存檔方

式備查。 
３、車輛零組件加設防竊辨識碼完工後，應與本證明單查

對相符並加蓋加設廠商戳記。 
４、加設廠商所蓋之戳記須含以下資料：(１)廠商名稱(２)

廠商地址及電話(３)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４)負責人姓

名。 
５、本證明單僅限於新領牌照之用途，不作其他證明之

用。 
６、本證明單經塗改或加註者無效。 

完

工

時

加

蓋

廠

商

戳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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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及小貨車免除加設特定零組件防竊辨識碼申請書 

一、申請廠商名稱：                                  

二、申請廠商統編：                 

三、申請廠商地址：                                  

四、申請廠商電話：                                  

五、車輛廠牌：                                    

六、申請免除加設車型：                                

七、列為標準配備之防盜設備功能說明資料。 

八、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九、申請廠商負責人：           （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